
第十章申請國加入聯合國 

第五十五條 

s達秘寄長 

務之宣言。 

第五十六條 

代表。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該項申諝書應 

之委員會。該委員1 

睿，並至遲應於大會經常届會開始三十五0'前，或 

a召開大會特別屆會時，於特別屆會開始十四B 

前，將審査結果報吿安全理事會。 

第五十七條 

篛務，因此是否推荐該申請國爲會員國。 

安全理事會爲使其推荐可於接到申請寄後之 

大會次一屆會中獲得審議起見，至遲應於大會鋰 

常届會開始二十五日前，或大會特別届會開始四 

B前，向大會提出是項推荐。 

在特殊情形下，安全理事會於前項所定期限 

届滿後，仍得就諝求加入聯合國之申講睿向大會 

提ffl推荐。 

附件一 e 

第四十一次及第四十二次會議所 

通通之第一條至第五十七條 

(文件S/62) 

【原件：英文及法文] 

-九四六年五月十七B 

第―章 

第一條 

除第四條所稱之定期會議外，安全理事會之 

會議應由主席於認爲必耍時，隨時召集之，但會 

讒前後相隔期間不得逾十四日。 

第二條 

第三條 

f三十五條或第十 

—條第三項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或如大會依第 

十一條第二項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或將任何問 

題提交安全理事會，或如秘書長依第九十九條將 

C ,主席應卽召集安 

第四條 

憲章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所規定之安全理事會 

自行決定之' 

行< 

第五條 

卽應決定開會地點以及安全理事會在該地開會之 

期間。 

第二章議程 

第六條 

秘寄長應將各國、聯合國各機關或秘窨長本 

人關於依照憲章規定應由安全理事會審議之事項 

所發之函件立卽提請安全理事會內各代表注意。 

第七條 

擬成，並由安全理事會主席核定。 

列入豳時議程之項目以業經依第六條提罱安 

第八條 

秘書長至遲應於開會三日前將每次會議之酶 

時議程通知安全理事會內各代表，惟在緊急倌形 

下，此項通知得典開會之通吿同時發出。 

第九條 

安全理事會每次會議臨時議程之第一項目m 

爲通過議程。 

第十條 

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安全理事會每次 

會議議程內未經該次會議審議完羧之項目當然應 

予列入下次會議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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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安全理事會內各代表。 

第十二條 

二十一 

如有任何更改增補， 

代表。惟如情形急迫， 

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九條之規定亦應適用於定 

第三章代表及全權證書 

第十三條 

安全理事食每一理事國應派正式代表一人ffl 

席安全理事會會,。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代表之全 

權證窨至遲應於該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二十 

四小時前送交秘書長。安全理事會理事國政府之 

首長或外交部長得逕行ffl席安全理事會，無須提 

第十四條 

者， 

理事會會議時， 

書C 

會議開會二十四小時前送交秘睿長< 

第十五條 

,並向安全理事會 

提出報吿，請其通過。 

第十六條 

，並享有典其 

第十七條 

決定該事項以前 

代表同等之糠利 

，並享有與其他 

第 章 主 席 

第十八條 

安全理事會主席一職應由安全Ï>B事會理事國 

按照事阈阈名英文字母次序输流擔任。主席任 

期一月。 

第十九條 

主席主持安全理事會一切會議；並在安全理 

事會之權力下，就其爲聯合國一機關之資格，爲 

其代表。 

第五章秘睿處 

第二十條 

秘書長職務。秘寄長得授權代理者一人於安全理 

事會會議中代行此項職務。 

第二十一條 

秘書長應派安全理事會所需之辦事人員。此 

項辦事人員應爲秘書 i t之一部份。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秘書長負責擬備安全理事會所霱之文件，並 

至遲應於討論各該文件之會議開始四十八小時前 

分發之；但遇情形急举時，不在此限。 

言' 

第六章事； 

第二十四條 

主席應按照代表諝求發言之先後次序繭其發 

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 

先發言權< 

員會主席或委員會分組委員會所派呈 

報吿員以俊先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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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代表如提出程序問題，主席應立卽宣示 

其裁定。對於此項裁定如有不服，主席應將其裁 

定瑋交安全理事會立予决定。該裁定如未被推翻， 

仍爲有效。 

第二十八條 

決議案提案、修正案及關於赏體事項之劻議 

通常應以害面送交各代表。 

第二十九條 

主耍動議及決議草案應依其提出之先後次序 

經任何代表之講求，動議或決議草案之各部 

份得分別付表決，但以原提案人不反對者爲限。 

第三十條 

下列動議依其列舉次序之先後，對於典會議 

所討論事項有闥之一切主要動議及決議草案拿有 

0 0停會： 

(6)延會； 

(C)延會，惟須預定復會B期或鍾點; 

0 0將任何事項發交委員會， 

報吿員； 

(') 

m-,或 
(/)提出修正案《 

，或 

【，逕付表 

決。 

第三十一條 

草案於付表決前無須先猩附議。 

第三十二條 

動議或決議草案，於未付表決前'，得隨時撖 

闼。 

草粱，提付表決，其優先權奥原提案人未撤囘時 

同。 

第三十三條 

封於動議或決議草案如有二個以上之修正案 

提出,主席應決定將各該修正案提#表決之次序。 

通例， 

次遠者舉行表決，直至所有修M案均經表決爲Jt。 

但修正案對於動議或決議草案原文如有增侧時， 

該修正案應先付表決。 

第三十四條 

非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 

於安全理事會認爲其利益特別受影響時，或一會 

員國依照憲章第三十五條第一項將芗事項提請安 

全理事會注意時，得因安全理事會$決定被邀參 

加討論任何提交安全理事會之問題.，但ë投窠權。 

第三十五1^ 

依照前條規定或因適用憲章第三十二條之規 

定被邀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之聯合國任何會員國 

得提出建議案及決,草案。此項建議案及決議草 

案須經安全理事會內代表請求始得付表決。 

第三十六條 

安全理事會得邀請其所認爲適合之秘書處人 

員或其他人員供給情報，或就審査理事會職權範 

第七章投裏 

第三十七條 

約之各該有翻條欵。 

第八章語文 

第三十八條 

中、英、法、俄及西班牙文同爲安全理事會之 

正式語文，英法兩文爲瞜用語文。 

第三十九條 

£1 一種應用語文發表之演辭應譁成另一種豳 

用譖文。 

第四十條 

以其他三榑正式語文中任何一種發表之演辭 

第四十一條 

代表得用正式語文以外之任何譖文發表演 

說，但須自備傳譯，譁成一種應用語文。秘窨處 

傳譯員將演說傳譯爲另一種應用譖文時，得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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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r議之速IMES 

文製成。以應用語文以外任何一種正式語文發表 

之演辭之速lEffi錄，如經任何代表請求，應以原 

用爵文製成之。 

第四十三條 

所有決議案及其他重耍文件均應迅速錚成各 

種正式語文備用。其他文件如經任何代表諝求，m 

譁成任何一種或所有各種正式語文備用。 

第四十四條 

安全理事會之文件如經理事會決定，應"正 

式語文以外之任何語文發表之。 

第九章會議公開；紀錄 

第四十五條 

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理事會會議應公 

開舉行。關於任命秘書長事向大會所作之推薦，睡 

於非公開會議中討論並決定之。 

一第四十六條 

不違背第四十八條之規定爲限，安全理事 

會每次會議之速記紀錄至遲應於開會之次一工作 

曰午前十時前以兩梯應用語文製妥，以備安全理 

事會内代表及曾參加會議之任何其他代表之用。 

以任何其他正式語文發表之演說，其速IE紀錄係 

依第四十二條之規定製成者，如有上述任何代表 

之諝求，亦應同樣辦理。 

第四十七條 

曾參加會議之各國代表應於第四十六條所述 

時問後兩工作日内將其對於速記紀錄之更正通知 

秘書長。 

第四十八條 

安全理事會得決定將其非公開會議之ffi錄僅 

製就一份。此項紀錄應由秘書長保管。曾參加會 

議之各國代表應於十日內將其對於此項ffi錄之更 

正通知秘寄長。 

第四十九條 

更正一經請求，卽視爲業經認許；但主席認 

爲其關係重大，應交安全理事會內代表審讁者， 

不在此限。遇此情形，安全理事會內代表應於二 

工作Bft提出其意見。於此期限內如無反對意見 

提闵，IP應依照原諝求更正紀錄。 

第五十條 

第四十六條所稱速IE紀錄或第四十八條所稱 

ffi錄，倘於各該條所定期限內未經請求更正，或 

已依照第四十九條之規定更正者，均應繭爲業艇 

想可。此項紀錄應由主席簽署，作爲安全理事會 

之正式紀錄。 

第五十一條 

儘速以五種正式語文判行。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 

凡曾參J 

有隨時至秘書長辦公室參考該次會議紀錄之權, 

第五十四條 

秘書長應每年一次將截至該 

之紀錄及文件列表提送安全理桌會 

者可以公佈，何者仍應繭爲機密。 

第十章申請國加入 聯合國 

第五十五條 

送達秘窨長 

務之宣言。 

第五十六條 

代表。除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外，該項申If香應 

由主席發交一由安全理事會理事國各派代表組成 

之委員會。該委員會應審査其所奉交之任何申講 

書，並至遲應於大會經常屆會開始三十五B前，或 

遇召開大會特別屆—會時，於特別屆會開始十四B 

前，將審査結果報吿安全理事會。 

第五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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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會《使其推荐可於接到申諝害後之 

大會次一届會中獲得#議起見，至遲應於大會 s 

常届會開始二十五B前，或大會特別届會開鲐四 

B前，向大會提 f f l是項推荐。 

在特殊情形下， 

届滿後, 

荐。 

附件 

18理fi人及非政疳圑體來文 

暫行程序 

事項之一切來文，IÉ列表分送安全理事會內 

各代表。 

乙.如貍安全理事會内任何代表請求，，秘睿處應 

將前項所稱來文中任何一件之賸本一份S交 

該代表。 

附 件 一 

享家委員會主席就所提秘窨長對 

安全理事會之權力之兩條規則 

提ffl之報吿睿(文件S/71) 

[原件：英文及法文】 

—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壹.口頭或書面陳述 

委員會以大會臨時議事規則第四十八條及S 

濟豐瓧會理事會臨時議事規則第二十四條箕審査 

本問題的根擄。委員會一致通過附載的新規則案 

文，列入安全理事會臨時議事規則第五章內；那條 

t 十 一 條 。 

任何問題向理事會提出口頭或睿面陳述。委員會 

"^&同意，凡遇有代理者代行秘書長職務時，理 

事會應將此項權力耠奥代理者；委員會已將此點 

載入規則草案內。 

所通過的規則條文雖然沒有提及安全理事會 

的委員會、分組委員*或其他附屬機關，但是委 

員會一致同意，除理事會另有決定外，秘書長或 

其代理者封於那些機闢應有他們在安全理事會所 

享有的同一權利。條文沒有提及這點的原因，是由 

m 

任命秘害長爲報吿員 

委員會依摟上次會議所作的決議，並參酌本 

重新審 

四六年五月十六日 

案 " 

來列爲第二十二條），明文規定秘睿長得由安全理 

事會任命爲報吿員。但是，委員會一致議定，那 

樺任命顯然須》每次獲得秘窨長的同意爲限。 

此外，委員會K爲現有第二十五條的措詞相 

當籠铣，其意義應該 i 

,但是，委 

理 事 待 殊 情 形 

下亦可任命所負責任使之特別適合於是項任務的 

其他人員爲報吿員，委員會最好不耍杜铯那種可 

能辦法。依摅委員會現有的經驗，實難預知那種 

增加這兩條新規則後，須將暫行鐮事規則第 

之規則 

新規則第二十一條 

新規則第二十二條 

安全理事會得依照第二十五條（現《第二十 

七條）之規定指派秘害長爲特定問題之報吿員。 

附 # ~ g 

ill 

k 至 

第五十九條規則(文件s/83) 

[原件：英文及法文]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B 

第一章至第四章 

(各該章奥附件一 e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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